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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本文件由環安中心簽准頒行，使用者對本文件之各項內容存有疑義者，可 

逕洽文件撰寫人員詮釋之。 

2.對本文件之內容有任何修訂或改進意見，均請影印後附之「文件制定/修訂、廢 

止申請單」，於填表核章後送環安中心，各項增訂或修繕作業均依「文件與紀錄 

管制程序」規定簽准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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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防止災害發生，確保本校教職員工生工作及學習環境之安全與衛生。 
 

二、範圍： 

包含下列進入本校管轄範圍各區域工作之承攬商： 

(一) 簽訂工程合約或工程訂單之廠商。 

(二) 簽訂機械、設備或儀器訂單之廠商(含安裝及維修)。 

(三) 整理及維護校區景觀之廠商。 

(四) 外包環境清潔之廠商。 

(五) 各項設施之設置、維護及保養廠商。 

(六) 因緊急施工需要之工程施工人員。 

(七) 其他需有人員在本校校區內執行業務之廠商。 
 

三、權責： 
 

(一) 工程發包、合約簽訂: 總務處。 

(二) 監工管理：各實驗室安衛承辦人員。 

(三) 環安中心：制定承攬商管理相關規定、稽核及協助各單位執行承攬商管 

理。 
 

四、定義： 
 

無 
 

五、作業要求： 

(一) 承攬商須簽訂「承攬商施工環保暨安全衛生切結書」始得承攬本校相關工程。承 

攬商以其承攬之全部或部分勞務，交由另一承攬人再承攬時，承攬商應告知再承攬人 

遵守本辦法各項規定及有關本校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 

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二) 承攬商承攬本校各項業務時，就其承攬部分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雇主之責任， 

再承攬人亦同。 

(三) 兩家以上承攬商共同作業時，得由本校指定一家負責管理工作場所，經指定之承 

攬商應指派一人為工作場所負責人，並以書面告知本校。 

(四) 承攬商工作場所負責人得視需要召開施工前或施工中會議，於施工中須與本校承 

辦單位保持密切連繫，以了解施工環境、條件、管理及各項危害因素。承攬商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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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尚未了解施工兩家以上承攬商共同作業時，得由本校指定一家負責管理工作場 

所，經指定之承攬商應指派一人為工作場所負責人，並以書面告知本校。工作之環境條 

件、物質、或施工許可之時間及區域等各項危害因素前，均不得進入或開始作業。 (五) 

承攬商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提供所屬人員必要之防護設備及器 

材，以維護人員之施工安全，且應要求所屬施工人員嚴格遵行安全作業規定，如因預防 

措施不足或所屬施工人員失誤，所引起之一切損失、人員傷害及觸犯法令之刑責問題 

等，概由承攬商負其完全責任，若損及本校或其他第三者之財物時，承攬商應負責賠償。 

(六) 施工期間，承攬商應確實遵守勞工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及本校相關規定，落實各項 

施工安全衛生與環境管理，如有違反經本校承辦或環安單位舉發時，本校得要求承攬商 

立即停工並確實執行改善，待經本校認定改善完成後始可復工，承攬商則不得對於停工 

所造成之任何損害要求賠償。如違反情形嚴重，本校得依政府採購法或工程合約書之規 

定辦理終止或解除契約等處分。 

(七) 承攬商之施工屬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特殊作業、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操作等之人員 

須僱用經法令認可之訓練技能檢定合格人員充任。如吊車、升降機、焊接操作人員及電 

氣技術人員等。 

(八) 承攬商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落實各項施工安全管理，不符本校工作安 

全相關規定而被提報各項施工安全改善需求，各承攬商應確實改善完成；如有違反規 

定，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辦理終止或解除契約等處分。 

(九) 承攬商須於施工區域設立明顯標示、設置圍籬及安全防護措施並與非施工區域明顯 

隔離，以警告及禁止本校教職員工生、訪客或其他非施工人員進入或通過，以確保人員 

安全，如因上開之措施不足所引起之一切損失、人員傷害及觸犯法令之刑責問題等，概 

由承攬商負其完全責任。 

(十) 承攬商於施工前 23 小時內應依下列施工性質向承辦單位填具「承攬商危險作業申 

請單」，辦理相關之作業許可申請： 

3. 起重機具或軌道車輛之設備配置及作業時，本項作業時除操作或駕駛人員外，應另 

外指定專人於作業起迄時間內全程管制，禁止任何人進入有危險之區域。 

2. 運送、儲存或使用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爆炸物質、引火性液體、可燃性氣體、高壓 

氣體及有害物等物質時，上述之各項物質如需暫存於本校時，須經本校承辦單位許 

可並指定其存放地點。 

3. 動火作業時，本項作業須填寫「承攬商動火工作安全許可單」，作業時除動火操作人 

員外，須另指定動火監督人員。 

3. 如需接用本校電源時，本項作業須經本校總務處指定處接用，禁止任意於其他非指 

定處擅自接用電源。 

5. 因施工需要停止本校部份或全部電力供應或停止部份或全部消防警報設備時。 

6. 因施工作業需要須改變或更動施工地點之原有環境、條件及設置時，如施工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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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設備、管線及穿鑿作業等。 

(十一) 施工期間，承攬商應確實遵守空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 

噪音管制法及其他相關環保法令，如有違反規定，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 

辦理終止或解除契約等處分。承攬商對於施工所產生之廢棄物須負責清除，並須依勞 

工安全衛生法、廢棄物清理法及有關環保法令交由合格廠商清運及處理。 

(十二) 承攬商應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所定之訓練課程內容 

及時數，對其所屬施工人員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作成紀錄以供備查。 

(十三) 施工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工作場所負責人除須採取緊急措施並立刻告知本 

校承辦單位或環安單位，如意外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工作場所負責人須會同本校上述 

人員於事故發生 8 小時內報備轄區檢查機構。 
 
 

六、相關文件 

(一)工程施工承攬管理辦法(BD-E4-03-01) 
 
 

七、附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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